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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贺生卒年新考
!

周尚义
（湖南文理学院 中文系，湖南 常德! "#$%%%）

摘! 要：唐代诗人李贺的生卒年，自明末清初以来有多种说法。唐代杜牧《李贺集序》中关于

李贺享世年岁等有关年月的记载，是目前考证李贺生卒年的最主要的、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文

字依据。作者曾考索杜牧《樊川文集》中所有记载年月的数目字及其表达年数的涵义。在上

述考索的基础上，探讨了杜牧用数词表达年岁的习惯用法———即虚年计数法，藉以考得李贺

生于公元 &’# 年，卒于公元 (#&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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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李贺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，关于他的享世

年岁，唐人早有记载，然其记述不一，有二十七岁

和二十四岁两种说法。李贺至交好友沈亚之在

《送李胶秀才诗序》一文中说：“贺名溢天下，年二

十七，官卒奉常。”［#］//+$ 杜牧《 太常寺奉礼郎李贺

歌诗集序》亦云：“贺生二十七年死矣。”［#］/"+%然李

商隐《李贺小传》则云：“长吉生二十四年，位不过

奉礼太常中。”［#］/+#* 新、旧《 唐书》各引一说，《 旧

唐书》李贺本传云：“（ 贺）补太常寺协律郎，卒时

年二十四。”［*］/&&*而《 新唐书》本传则云：“ 为协律

郎，卒，年二十七。”［/］$&(( 李商隐凭李贺“ 王氏姊”

口述记录，可能有误。李贺的至友沈亚之的记载

与杜牧《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》中李贺好

友沈子明（述师）的转述当是准确的，故人们多采

用二十七岁之说。

李贺的享年为二十七，今日的人们对此争议

不大，但对李贺的生卒之年，却有多种说法。

李贺的生年与卒年，两《 唐书》无记载，最早

关注并具体指出李贺生卒年的是明末清初的诸评

注家，人们主要根据杜牧《 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

诗集序》所记的年份推出李贺的生卒年。

杜牧《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》写到年

份的语句有三处：第一是开篇之语：“ 太和五年十

月中”。这是杜牧收到李贺好友沈子明所呈李贺

歌诗的时候。杜牧写《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

序》当在收到贺诗后不久。《 序》中云，杜牧收到

沈子明书后，“ 某其夕不果，以书道不可，明日就

公谢”；“ 居数日⋯⋯复就谢，极道所不敢叙贺。

公曰：‘ 子固若是，是当慢我。’某因不敢复辞，勉

为贺叙，终甚惭。”［#］/"+%据此，笔者推测，杜牧之序

当作于十月下旬，最迟也在十一月初，而不会延宕

至太和六年。杜牧的《 序》写到年份的第二处是

“贺生二十七年死矣”。这是人们判定李贺享世

年岁的主要根据。此《 序》写到年份的第三处是

该文的最后一句：“贺死后凡十有五年，京兆杜牧

为其序。”

由于有了上述三个年份数据，人们便以太和

五年（(/#）为基准，据“ 贺死后凡十有五年，京兆

杜牧为其序”之句的所记年数，往上推一十五年，

便得出李贺的卒年；又据“ 贺生二十七年死矣”之

句所记年数，再上推二十七年便知李贺的生年。

按照常理，有了上述三个数字，推断出李贺的

生卒年就似乎比较容易了，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

单。中国 古 代 文 化 传 统 中 的 计 算 年 岁，有“ 虚

年”、“足年”之说。李贺的生卒年，有人据虚年之

法推算，有人则以足年之说论考，于是，在李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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卒年问题上就出现了分歧。下面有四种推算方

法，若根据杜牧作序之年进行推算，可以分别得出

四种不同的结果：

方法 作序之年 李贺卒年 李贺生年

（!）全用足年 "#! "!$ %"&

（’）全用虚年 "#! "!% %&!

（#）先足后虚 "#! "!$ %&(

（)）先虚后足 "#! "!% %&(

* * 自清初至民国年间，人们大多采用上表中第

二种方法。清初姚文燮《 昌谷集注·凡例四则》

其一云：“昌谷生二十七岁，然无年谱可考。第揆

之杜牧之序，则太和五年称贺死后十有五年矣。

自太和五年溯之，是贺卒于元和之十二年丁酉；又

自元和 十 二 年 溯 之，是 贺 生 于 建 中 之 二 年 辛

酉。”［)］’(#建中二年辛酉为公元 %"! 年。姚氏这后

面的推算有误———多计算了十年。所以，王琦在

《李长吉歌诗汇解》首卷引述此段后加按语曰：

“长吉之生当在贞元七年辛未，数至元和十二年

丁酉，恰二十七年也。若云生于建中二年辛酉，多

却十年矣。”［)］#’叶葱奇《 李贺诗集》赞同此说，推

断李贺 生 于 贞 元 七 年（%&!），卒 于 元 和 十 二 年

（"!%）。叶葱奇在《后记》中还较详细地介绍了自

己的推算过程，他说：“他生在唐德宗（李适）的贞

元七年（杜牧作序的时候是文宗〔李昂〕的太和五

年，序里说，‘ 贺死后凡十有五年，京兆杜牧为其

叙。’从太和五年推算上去十五年，是宪宗〔李纯〕

元和十二年，从元和十二年推算上去二十七年，正

是贞元七年），死在宪宗的元和十二年。”［+］#%#

朱自清先生的《 李贺年谱》采用第三种推算

方法，从太和五年据“ 贺死后凡十有五年”，用足

年法推算出贺卒于元和十一年（"!$），［$］"’ 再据

“贺生二十七年死”，用虚年法推算出贺生于贞元

六年（%&(）［$］$!。朱自清的《李贺年谱》，可以说是

李贺生平行实研究的划时代著作，!&)& 年以后，

几乎一直被海峡两岸研究李贺生平的学者视为经

典，尤其是大陆，人们出于对朱自清的《 李贺年

谱》的肯定，以及对他作为民主斗士的政治上的

认同，所以多采用朱自清的说法。

除上述两说外，还有其它说法。今人傅经顺

就采用第四种推算法，认为李贺“ 生于唐德宗贞

元七年（ 公元 %&(），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一（ 笔者

按：应为十二）年（ 公元 "!%），仅仅活了二十七

岁。”［%］! 于必昌别为新说，言李贺生于贞元九年

（%&#），卒于元和十四年（"!&）。他认为现通行诸

本所载杜牧之《序》“凡十有五年”不可靠，而应当

是“凡十某年”，尔后再运用“诗史互证法”进行论

说［"］"$。游志坚则认为李贺生于 %&# 年，卒于 "!$
年。他采用了李商隐《 李贺小传》“ 贺生二十四

年”之说，因为他认为李商隐听李贺“ 王氏姊”亲

口转述后的记载更为可靠［&］。

以上是对李贺生卒年问题的由来及自清代以

来研究概况的述说。综合诸家之说，笔者认为，王

琦、叶葱奇等人的说法理由较为充足，而朱自清先

生的推论可能有误。朱自清在《李贺年谱》中云：

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叙》作于文宗太和五年（八

三一）十月，叙中谓“ 贺生二十七年死矣”，又谓

“贺死后凡十五年，京兆杜牧为其叙”。自太和五

年（八三一）上溯十五年，为宪宗元和十一年（ 八

一六），贺当于是年死。更依中土计齿常例，上溯

二十七年，为德宗贞元六年（ 七九 ,），贺当于是

年生［$］$!。

笔者认为，事实正如朱自清所言，李贺只享年

二十六周岁，按“ 中土计齿常例”，而习惯说成二

十七岁。但还需特别指出的是，中土常例，不仅计

算人的年齿，就是计算一般的年数，也多采用虚年

的计算方法。他人且不论，至少杜牧著文的习惯

是这样。所以，朱自清言“ 太和五年（ 八三一）上

溯十五年，为宪宗元和十一年（八一六）”有误，其

上溯十五年，应为元和十二年（ 八一七），即也应

用虚年计数方法推算。也只有这样，才符合中土

常例和杜牧计算年数的习惯。笔者曾对杜牧《 樊

川文集》进行过通检和考察（ 诗歌不计；有关十的

倍数———如二十年、三十年———的年数也不论，因

为其表约数、概数的成份较大），查得其中涉及年

数的话语凡三十多例（ 直接记载人的年齿的，朱

自清已言明，其绝大多数用虚年计算法，故亦未计

在内）。通过查考，笔者发现杜牧不仅计算人的

年齿，就是计算一般的年数，绝大多数也用虚年计

算法，而极少用足年计算法———这大概应是杜牧

的习惯。现略举数例加以说明。

例 !：今上即位四年，公亟请于丞相阁曰：“愿

得一方疲人而治之。”除陕虢观察使、兼御史大

夫。⋯⋯凡二年，改岳、鄂、安、黄、蕲、申等州观察

使，⋯⋯ 凡 五 年，迁 浙 西 观 察 使，加 礼 部 尚 书。

⋯⋯才逾期岁，而吴民复振。开成元年十月二十

日，薨 于 治 所。（ 卷 十 四《 礼 部 尚 书 崔 公 行

状》）［!(］’("—’!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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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是对“崔公”（ 崔郾）在文宗太和年间至

开成元年任职情况的叙述。若按足年计算法计

之，“四年”、“二年”、“ 五年”、“ 逾期岁”（ 一年），

四者相加，至少有十二年，然“ 上”（ 即唐文宗）自

宝历二年（!"#）十二月十二日乙巳即位，至开成

元年（!$#）十月二十日，却不足十周年。实际上，

上文所云“二年”、“ 五年”，只是我们今日通常所

说“二个年头”、“ 五个年头”之意，采用的是“ 虚

年”的计算方法。对崔郾的行状，史书中记载得

十分明确。《旧唐书》卷十七《文宗本纪》云：

大和四年春正月⋯⋯壬辰，以兵部侍郎崔郾

为陕虢观察使［"］%$%。⋯⋯五年⋯⋯ 八月⋯⋯戊

寅，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安黄观察使［"］%&$。

⋯⋯九年⋯⋯ 七月⋯⋯ 辛酉，以鄂岳观察使崔

郾充浙西观察使［"］%%’。开成元年⋯⋯十一月丙寅

朔。庚辰（十 一月十五日朝廷接到死讯之日———

笔者注）浙西观察使崔郾卒［#］%##。

由此可知，上述杜牧文中的“ 二年”、“ 五年”

皆为虚年。

例 "：今上即位六年，命内侍宋公出监淮南

⋯⋯监军四年，如始至日，简约宽泰⋯⋯时大和八

年十月二十一日记。（ 卷十《 淮南监军使院厅壁

记》）［()］(#)

与例 ( 同理，此引文中“ 六年”、“ 四年”合起

来有十年，而文宗即位至太和八年十月二十日，尚

不足八周年，故不必征引史籍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

此处“六年”、“四年”表示的是虚年。

例 $：时宰相百吏，源条帝功德，撰号上献，公

独再疏曰：“今蜀之东川川溢杀万家，京师雪积五

尺，老幼多冻死，岂崇虚名报上帝时耶？”帝乃止，

遂讫十五年不答尊号事。（ 卷八《 唐故宣州观察

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并序》）［()］("!

“韦公”（韦温）在太和五年就太庙修茸、上帝

尊号事曾两次上疏，两《 唐书》本传对此记载甚

详。《新唐书》卷一六九云：“大和五年，⋯⋯会群

臣请上尊号，温固谏：‘今河南水，江南旱歉，京师

雪积五尺，老稚冻仆，此非崇饰虚名时’。帝顺

纳，乃谢群臣。”［$］%(%!《 旧唐书》卷一六八云：“ 大

和五年⋯⋯群臣上尊号，温上疏云：‘ 德如三皇止

称皇，功如五帝止称帝。徽号之来，乃圣王之末

事。今岁三川水灾，江淮旱歉，恐非崇饰徽称之

时。’帝深嘉之，乃止。”［"］&$*!韦温就太庙修葺而上

疏，在太和五年五月；三川水灾，在六、七月。谏上

尊号而上疏，在太和五年秋冬之季。韦温卒于会

昌五年五月十四日，杜牧为之写《 墓志铭》当在其

卒后不久，亦即此铭写于会昌五年［((］(*’。简而言

之，从文宗太和五年（*$(）夏秋之季至武宗会昌

五年（*&%）夏季，不足十五周年，而杜牧称之为

“十五年”，这显然用的是虚年计算法。

例 &：岐公外殿内辅，凡十四年⋯⋯（卷九《唐

故复州司马杜君墓志铭并序》）［()］(&"

“岐公”（即杜牧祖父杜佑）外殿内辅，始于贞

元十六年（!))），《旧唐书》卷十三《 德宗本纪下》

云：贞元十六年“ 六月丙午，郓州李师古、淮南杜

祐（佑）并加同平章事。”［"］$’$ 其本传云：贞元十六

年，“诏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，同平章事，兼

徐泗节度使。”［"］$’*!杜佑从贞元十六年（!))）六月

至元和七年（!("）十一月辛未逝世，虚年为十三

年多五个月，所以杜牧称“ 凡十四年”，此采用的

也是虚年计算法。

例 %：文宗皇帝改号初年，某为御史分察东

都，顗为镇海军幕府吏。至二年间，顗疾眼，暗无

所睹⋯⋯言念病弟丧明，坐废十五年矣⋯⋯某今

生四十 八 矣 ⋯⋯（ 卷 十 六《 上 宰 相 求 湖 州 第 二

启》）［()］"&#

文宗改年号太和为开成是 *$# 年，杜牧其弟

顗患眼病在第二年，杜牧四十八岁那年是 !%) 年。

从 *$* 至 *%) 年，虚年是十三年多。杜牧言“坐废

十五年”，采用的也是虚年计数法。

以上所引述的，只是杜牧《 樊川文集》中涉及

年数的语句的一小部分，限于篇幅，恕不多引。总

之，《樊川文集》中的很多例句可以证明，杜牧计

算年数，和当时的大多数文士一样，习惯运用虚年

计数法。

那么，杜牧《樊川文集》中有没有表示足年的

数词呢？答案十分肯定：有，只是极少，且往往添

加有表示足年的某些词语。例如，《 樊川文集》卷

十六《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》中云：

某与弟顗食野蒿藿，寒无夜烛，默所记者，凡

三周岁，遭遇知己，各及第得官⋯⋯后一周岁，脂

当老硬，如白玉色，始可攻之［()］"&#。

上文中的“凡三周年”表示的是三足年，而与

通常所言“ 三岁”表示两年多不足三年是有明显

区别的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杜牧《 樊川文集》

表示年岁，习惯运用虚年计数法。朱自清根据

《樊川文集》卷十《 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》

中所言年份而作的推算，与杜牧的习惯用法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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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杜牧太和五年（!"#）写《 李贺诗集》之时，往前

推十五年，应是元和十二年（!#$），而不是元和十

一年（!#%）。基于此，笔者认为，李贺生于唐德宗

贞元七年辛未（$&#），卒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丁

酉（!#$），享年二十七虚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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